芒市人民陪审员选任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和《人民陪审员选任办法》的规定，现就芒市2024年度人民陪审员选任事项公告如下：
一、选任名额
全市共计选任人民陪审员72名。其中，通过随机抽选方式选任人民陪审员名额62名，通过个人申请和组织推荐方式选任人民陪审员名额10名。
二、选任条件
（一）公民担任人民陪审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2.年满二十八周岁；
3.遵纪守法、品行良好、公道正派；
4.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5.应当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
（二）下列人员不能担任人民陪审员：
1.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
2.律师、公证员、仲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3.其他因职务原因不适宜担任人民陪审员的人员。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人民陪审员：
1.受过刑事处罚的；
2.被开除公职的；
3.被吊销律师、公证员执业证书的；
4.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
5.因受惩戒被免除人民陪审员职务的；
6.其他有严重违法违纪行为，可能影响司法公信的。
（四）其他要求：
1.人民陪审员的任期为五年，一般不得连任。公民担任人民陪审员不得超过两次。
2.不得同时在两个以上的基层人民法院担任人民陪审员。
三、权利义务、法律保障
(一)权利义务
人民陪审员依法享有参加审判活动、独立发表意见、获得履职保障等权利。人民陪审员应当忠实履行审判职责，保守审判秘密，注重司法礼仪，维护司法形象。
(二)法律保障
人民陪审员依法参加审判活动，受法律保护。人民法院依法保障人民陪审员履行审判职责。人民陪审员因参加审判活动应当享受的补助，由法院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发放。人民陪审员所在单位、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应当依法保障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
四、选任抽选和报名
通过随机抽选、个人申请和组织推荐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选任。
1.随机抽选。由市司法局会同市人民法院、市公安局从辖区符合人民陪审员选任条件，年满二十八周岁的常住居民名单中按照候选人五倍进行随机抽选。
2.个人申请：公民申请担任人民陪审员的，按照公告要求，向芒市司法局提交身份证、学历证明等书面材料，并填写《人民陪审员候选人信息登记表》。
3.组织推荐：组织推荐人民陪审员的，由被推荐人所在单位、所属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人民团体在征得本人同意后，向芒市司法局提交推荐人简历、身份证、学历证明等书面材料，并填写《人民陪审员候选人信息登记表》。
五、资格审查
由芒市司法局会同芒市人民法院、市公安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十三条的规定进行资格审查。
六、提请任命
通过资格审查的人民陪审员候选人由芒市人民法院院长提请芒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
人民陪审员依法代表人民参加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这既是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具体体现，也是一项光荣的职责和义务，欢迎符合条件的公民踊跃报名参与。
七、相关事项
（一）个人申请或组织推荐担任人民陪审员的时间：
2024年4月3日至2024年5月2日，上午8:30—11:30，下午2:30—5:30(休息日除外)。
（二）个人申请或组织推荐的人民陪审员候选人，需提交以下材料
1.《人民陪审员候选人信息登记表》（须同时递交电子版）;
2.身份证、户口簿等身份证明;
3.学历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4.近期免冠1寸白底彩照4张（须同时递交电子版）。
以上所有材料一式三份，并于2024年5月1日前提交至芒市司法局。
（3） 材料递交（邮寄）地点
芒市团结大街225-59A（芒市司法局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股），收件人：杨世维，联系电话：13529539205 ，  0692-2213033，监督电话：0692—2121600。
（四）本公告有效期为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五）其他未尽事宜，由芒市司法局、芒市人民法院、芒市公安局负责解释。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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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人民陪审员候选人信息登记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岁）
	
	照片

	籍 贯
	
	 民 族
	
	学 历 
	
	

	政治面貌
	
	婚姻状况
	

	健康状况
	
	

	 通讯地址
	
	 户籍所在地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专业技术职务
	
	熟悉专业
有何特长
	

	学历学位
	全日制教育
	
	毕业院校及专业
	

	
	在职教育
	
	毕业院校及专业
	

	现工作单位 及职务
	

	 选任方式 
	随机抽选（    ）   个人申请（    ）      组织推荐（     ）   

	推荐单位
	

	推荐单位地址及联系电话
	

	简 历
	

	奖惩情况
	





	主要家庭成员及社会关系
	关系
	姓名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工作单位及职务

	
	父亲
	
	
	
	

	
	母亲 
	
	
	
	

	
	配偶
	
	
	
	

	
	子女 
	
	
	
	

	以下信息请候选人本人填写并为信息真实性负责：
1、 是否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 
是（ ） 否（ ） 
2、 是否为律师（含公职律师）、公证员、仲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是（ ） 否（ ）
3、 是否存在因职务原因不适宜担任人民陪审员的情况。
是（ ） 否（ ）
4、 是否担任过人民陪审员（含现任人民陪审员）。 
是（ ） 否（ ） 
5、 是否存在下列情形：受过刑事处罚的、被开除公职的、被吊销律师、公证员执业证书的、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因受惩戒被免除人民陪审员职务的、其他有严重违法违纪行为，可能影响司法公信的。                  
                                                  是（ ） 否（ ） 

本人确认签字： 
年    月   日 

	本人意见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所在单位或基层 群众性组织、人民 团体对申请人表现评价、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选任部门意见
	


（人民法院）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公安局）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司法局）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